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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以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当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Ａ

股股东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７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７３３

，

０４０

，

１８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５３．１７％

其中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６５

所持有表决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９

，

８４７

，

１８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４．３４％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等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了

９

项议案，均获表决通过。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７１６，９１４，６５７ ９７．８０ １４，２５３，９３１ １．９４ １，８７１，６００ ０．２６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

（

逐项审议

）

－ － － － － －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７８，８９１，０７９ ８１．９５ １４，０１４，０３１ １４．５６ ３，３６４，４００ ３．４９

２．０２

发行对象

７８，８９１，０７９ ８１．９５ １４，０１４，０３１ １４．５６ ３，３６４，４００ ３．４９

２．０３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７８，８９１，０７９ ８１．９５ １４，０１４，０３１ １４．５６ ３，３６４，４００ ３．４９

２．０４

发行方式

７８，８９１，０７９ ８１．９５ １４，０１４，０３１ １４．５６ ３，３６４，４００ ３．４９

２．０５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

价方式

７８，８９１，０７９ ８１．９５ １４，７２９，６３１ １５．３０ ２，６４８，８００ ２．７５

２．０６

限售期安排

７８，８９１，０７９ ８１．９５ １４，０１４，０３１ １４．５６ ３，３６４，４００ ３．４９

２．０７

上市地点

７８，８９１，０７９ ８１．９５ １４，０１４，０３１ １４．５６ ３，３６４，４００ ３．４９

２．０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７８，８９１，０７９ ８１．９５ １４，０１４，０３１ １４．５６ ３，３６４，４００ ３．４９

２．０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

配

７８，８９１，０７９ ８１．９５ １４，０１４，０３１ １４．５６ ３，３６４，４００ ３．４９

２．１０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７８，８９１，０７９ ８１．９５ １４，０１４，０３１ １４．５６ ３，３６４，４００ ３．４９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预案的议案

７９，５８０，４７９ ８２．６６ １３，９５５，９３１ １４．５０ ２，７３３，１００ ２．８４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

案

７９，５８０，４７９ ８２．６６ １３，９５５，９３１ １４．５０ ２，７３３，１００ ２．８４

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７１６，３５１，１５７ ９７．７２ １３，９５５，９３１ １．９０ ２，７３３，１００ ０．３８

６

关于签署

《

华北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

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的

议案

７９，５８０，４７９ ８２．６６ １３，９５５，９３１ １４．５０ ２，７３３，１００ ２．８４

７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

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９，５８０，４７９ ８２．６６ １３，９５５，９３１ １４．５０ ２，７３３，１００ ２．８４

８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９，５８０，４７９ ８２．６６ １３，９５５，９３１ １４．５０ ２，７３３，１００ ２．８４

９

关于批准免除冀中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要约收购

义务的议案

７９，５８０，４７９ ８２．６６ １３，９５５，９３１ １４．５０ ２，７３３，１００ ２．８４

上述第

２

项、第

３

项、第

４

项、第

６

项、第

７

项、第

８

项和第

９

项议案属于关联交

易，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关联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李志宏和李欲晓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

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２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收到保荐机

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公司持续督

导保荐代表人张耀坤先生、崔胜朝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

督导工作，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刘斌先生和郑侠女士即日起担任公司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本次更换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斌

先生、郑侠女士（后附简历），持续督导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截止。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附：刘斌先生简历

长城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总经理，战略客户部总经理，北京大学法律

硕士，保荐代表人、律师、证券从业、期货从业资格。 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９

年，主

持或参与过的项目有：拓尔思（

３００２２９

）

ＩＰＯ

项目、环旭电子（

６０１２３１

）

ＩＰＯ

项目、

贵绳股份（

６００９９２

）

ＩＰＯ

项目、开滦股份（

６００９９７

）

ＩＰＯ

项目、华能国际（

６０００１１

）非

公开发行项目、内蒙华电（

６００８６３

）非公开发行项目、盛屯矿业（

６００７１１

）非公开

发行项目、国电电力（

６００７９５

）公司债项目、华能新能源（

００９５８

）公司债项目、华

电福新能源（

００８１６

）公司债项目、盛屯矿业（

６００７１１

）公司债项目、天一众合

（

４３００８９

）新三板项目、康辰亚奥（

４３０１５５

）新三板项目、华能澜沧江水电资产证

券化项目等。 在保荐、承销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的业务经验。

郑侠女士简历

保荐代表人，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１０

多年证券相关工作经历。

主持或参与的项目为新华医疗非公开发行、 青松建化公司债、 盛屯矿业公司

债、全聚德

ＩＰＯ

、华夏银行

ＩＰＯ

等项目。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３

（

２００５５３

） 证券简称：沙隆达

Ａ

（

Ｂ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８

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湖北沙

隆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方便

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投票权，现公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４

、会议时间：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３０

开始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现场会议地点：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６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均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４

）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

３０

万吨

／

年烧碱装置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

Ⅰ

期

２０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

Ｂ

区

ＥＰＣ

总承包工程合同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

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９３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信函请注

明“股东大会”字样。

３

、登记方法：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

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

证明及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亲自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且加盖单位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及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点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会议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

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交易日的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５３

；投票简称：隆达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５５３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委托价格

１

《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

３０

万吨

／

年烧碱装

置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

（

Ⅰ

期

２０

万

吨

／

年离子膜烧碱

）

Ｂ

区

ＥＰＣ

总承包工程

合同的议案

》

１．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６

）注意事项

①

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

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请公司股东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忠禧 梁吉勤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６

）

８２０８２３２

；传真： （

０７１６

）

８３２１０９９

通讯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９３

号

邮政编码：

４３４００１

２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召开的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

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

承担。

序号 议 案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

３０

万吨

／

年烧碱装置节能

减排技术改造项目

（

Ⅰ

期

２０

万吨

／

年离子膜烧

碱

）

Ｂ

区

ＥＰＣ

总承包工程合同的议案

》

（说明：请在“表决意见”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

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帐号： 持股种类和数量：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自委托日至本次会议闭幕时为止

华安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４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

以及

《

华安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华安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

，

９４９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美元折算为等值

人民币

）

２７２

，

８８３

，

７１８．７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美元

折算为等值人民币

）

１５５

，

７００．８３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７２

，

８８３

，

７１８．７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５５

，

７００．８３

合计

２７３

，

０３９

，

４１９．５３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２５

，

９２７．６２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９５％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注：（

１

）本次华安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人民币净认

购金额为

２７２

，

４４１

，

６１８．６４

人民币元、 人民币认购金额产生的银行利

息为

１５５

，

６８５．６２

人民币元，美元净认购金额为

７１

，

５３１．７９

美元、美元认

购金额产生的银行利息为

２．４６

美元。 上表中“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合计数（单位是人民币元），其

中美元金额按照募集期最后一日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中间价，即

１

美元对人民币

６．１７８８

元折算为人民币。

（

２

）人民币基金份额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计算，

美元份额按照每份基金份额的初始面值

０．１６１８

美元计算 （即为人民

币基金份额的初始面值按照募集期最后一日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

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以美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

小数点后

４

位）， 募集期间募集及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２７３

，

０３９

，

４１９．５３

份基金份额，其中人民币份额为

２７２

，

５９７

，

３０４．２６

份、美元份额

为

４４２

，

１１５．２７

份。

（

３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

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

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公司的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

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２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开始

办理。 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开放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

将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

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本基金初始募集净值

１

元人民币。 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

基金净值可能低于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日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起中国工商银行开始代理销售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００２５２

，

Ｃ

类：

０００２５３

）。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全国）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全国）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６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三日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旗银行”）签署

的基金销售协议，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起新增花旗银行销售本公司旗下景顺长城

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花旗银行为销售机构

１

、适用基金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２

（

Ａ

级）

／２６０２０２

（

Ｂ

级））。

注：个人投资者通过花旗银行申购本基金，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元

人民币（含申购费）。

２

、销售机构信息

名称：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主楼

２８

楼

０１Ａ

单元和

０２Ａ

单元、

２９

楼

０２

单元、

３０

楼

０１

单元、

３２

楼

０１

单元和

０１Ｂ

单元、

３３

楼

０１

单元和

０３

单元、

３４

楼

０１

单元及

３５

楼。

法定代表人：欧兆伦（

ＡＵ ＳＩＵ ＬＵＥＮ

）

联系人：陈莹

电话：

０２１－２８９６３３４７

传真：

０２１－２８９６３３３２

个人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８００ ８３０１ ８８０

，机构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８００ ８２０ １２６８

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二、通过花旗银行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

１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目前本公司已在花旗银行开通以下基金的转换业务：

（

１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１

）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３

）；

（

２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

（

３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

（

４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２

）。

本次新增开通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在花旗银行的转换业务，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起，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可实现与上述基金的相

互转换。

注：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

Ｂ

级基金份额间不开放相互转换

业务。

本投资者在办理本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

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本公司基金转换最低份额为

１

，

０００

份，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花旗

银行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２

、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业务咨询

１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６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２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个人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８００ ８３０１ ８８０

，机构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８００ ８２０

１２６８

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三日

关于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中国工商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关于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新增花旗银行

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３１

证券简称： 英唐智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９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

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在 中 国 证 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敬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７

证券简称：光韵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

度报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敬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１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６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海印股份”）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公告了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亿

股，计划募集资金

８．３４

亿元。 现将本次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计划说明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８．３４

亿元，将投资于如下项目：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

亿元

）

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

亿元

）

１

广州海印国际

商品展贸城有

限公司

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

———

国际汽车

展览交易中心

６．５０

５．８４

其中

：

汽车展厅

、

交易厅建设

4.03

综合服务楼建设

1.26

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建设

1.21

２

海印股份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５０ ２．５０

合计

９．００ ８．３４

为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部分以自筹资金先行用

于上述项目的前期投入和建设，并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对前期以自

筹方式投入的资金进行置换。 如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公司计

划的募集资金量，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二、 本项目建成后的商业运营模式与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商业物业

运营的商业运营模式一致

１

、海印股份主营业务说明

海印股份现主营业务主要为商业物业运营、高岭土业务等业务板块。公司

商业物业运营业务的商业模式是长期租赁或者并购有价值提升空间的商业物

业，重新进行商业定位和工程改造之后，再租赁给从事批发、零售、休闲、娱乐

等经营服务的经营者，并且每年提租，获取稳定增长的租金收益。

２０１２

年公司净商业物业运营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总体主营业务收入的

３６．９０％

；净利润占公司总体净利润的

５２．０４％

，商业物业运营已成为公司主营业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

、项目概况

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国际汽车展览交易中心项目（以下简称“展贸城

汽车交易中心”项目）是公司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整体项目的一部分，定位于

专业化的汽车交易市场。

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属于广东省新十项工程，根据广州市政府《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业推进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的意见》（穗府 【

２０１０

】

３７

号）

和广州市番禺区政府 《关于加快国际商品展贸城项目招商引资的若干扶持措

施》（番府【

２０１１

】

１７５

号）等政策的扶持和要求，项目定位于商贸流通业。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告了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项目的相关信息，

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认为该项目属于公司

商业运营业务范畴。

３

、项目的运作模式

公司长期租赁项目土地及其上商业物业，进行商业定位和工程改造之后，

再进行运营管理，通过每年收取管理费和租金，获取稳定增长的收益。 本项目

的运作模式具体如下图：

该项目的经营定位为现代商贸流通业，项目投入运营后，通过每年收取管

理费和租金获取收益。由此可见，该项目运营的商业模式与公司现有的商业物

业运营业务模式一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


